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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海绵城市建设项目
施工图设计审查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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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

审 查 要 点 编 制 说 明
1 适用范围

《天津市海绵城市建设项目施工图审查要点》(以下简称“审查要点”)适用于天津市辖区范围内的新建、扩建、改建海绵城市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审查。

2 编制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5号）；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建委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津政办发〔2016〕30号）；
天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市建委关于开展海绵城市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专篇和审查要点编制工作的通知》（津建设函[2017]94号文）
《天津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及其他国家、行业及天津市的现行规范、标准和规定（详见附录）。

3 编制内容

本审查要点根据我市海绵城市建设项目推进情况，近期重点对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年径流污染控制率等海绵城市建设目标以及涉及安全的指标进行审查。审查要点分为房屋建筑工程（建筑与小区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两部分。

4 注意事项

本审查要点主要适用于海绵城市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专项审查，其他内容的审查仍按照相应专业的《施工图设计审查要点》执行。当编制依据中的相关标准、规范、法规文件更新时，应按照现行有效版本执行。
本审查要点执行过程中，请各单位注意总结经验，积累资料，如发现需要调整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反馈给天津市建设工程技术研究所，以供修订时参考。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211号城建大厦，电话：022-28468696，邮箱：05tj@163.com，网址：http://www.tjcac.gov.cn/y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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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用要求
	编号
	项目
	设计审查依据及要点

	1.1
	设计文件完整性
	依据
	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5号文）；
2.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建委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津政办发〔2016〕30号）；
3. 市建委对编制海绵城市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专篇、开展施工图设计审查等文件的要求。

	
	
	要点
	1. 设计依据是否充分；
2. 设计单位提供的与海绵城市设计相关的设计文件（相关批复文件、设计说明、图纸、计算书）是否齐全。

	1.2
	专篇及专篇深度
	依据
	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5号文）；

2. 市建委对编制海绵城市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专篇、开展施工图设计审查等文件的要求；
3. 《天津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4.1.4。

	
	
	要点
	1. 规划用地面积≥3ha的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设计说明中应有海绵城市设计专篇，＜3ha的项目应包括海绵城市设计的相关内容且应满足相关指标要求。
2. 按照规定设《专篇》的项目，《专篇》深度应符合《天津市海绵城市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专篇》的要求。

	1.3
1.3
	设计文件
衔接
设计文件
衔接
	依据
	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5号文）；

2.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建委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津政办发〔2016〕30号）；

3.《天津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4.1.4

	
	
	要点
	1. 对于主体结构和配套工程分别报审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在第一次进行施工图审查时，在提供主体结构施工图的同时，应提供项目整体海绵城市设计专篇；

2. 施工图审查合格后，如配套工程发生变更，各专业均不得降低本专业海绵城市设计要求，不得降低项目海绵城市建设目标。

	1.4
	水文地质勘察资料
	依据
	《天津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4.1.8

	
	
	要点
	设计依据中应包括工程及水文地质勘察资料并满足深度要求

	1.5
	安全距离
	依据
	《天津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4.1.8

	
	
	要点
	埋地设置的雨水入渗设施距建筑物基础边缘不应小于5.0m

	1.6
	安全距离
	依据
	《天津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4.5.38

	
	
	要点
	雨水调蓄池和建筑物的距离宜不小于3m

	1.7 
	安全距离
	依据
	《天津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4.6.21

	
	
	要点
	积水深度大于等于2m的湿塘、调节塘与桥梁结构的距离不应小于3.0m


二、房屋建筑工程（建筑与小区工程）

	编号
	项目
	设计审查依据及要点

	2.1
	海绵城市设计指标
	依据
	1. 《天津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2. 《天津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3.2.2

	
	
	要点
	审查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是否满足要求

	2.2
	海绵城市设计指标
	依据
	《天津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3.2.3

	
	
	要点
	审查径流系数（流量）是否满足要求

	2.3
	调蓄设施 [1]
	依据
	《天津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4.5.7第1款

	
	
	要点
	新建工程硬化面积达10000 平方米及以上的项目，每千平方米硬化面积宜配建调蓄容积不小于30 立方米的雨水调蓄设施。

	2.4
	下凹式绿地[1]
	依据
	《天津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4.5.7第2款

	
	
	要点
	绿地中应至少有50%为用于滞留雨水的下凹式绿地，下凹深度宜为（10~20）cm。

	2.5
	透水铺装[1]
	依据
	《天津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4.5.7第3款

	
	
	要点
	人行道、非机动车道、广场、停车场等宜采用透水铺装，新建项目硬化地面中可渗透地面面积比不应小于40%

	2.6
	竖向设计
	依据
	《天津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4.5.6

	
	
	要点
	应统筹协调场地内设施布局和竖向，合理规划地表径流，使径流雨水有组织自流汇入周边绿地系统和水系，并与城市雨水管渠系统相衔接。


注[1]：当项目采取其他措施也可达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指标要求时，可不审查此款，但应优先采取绿色设施

三、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编号
	项目
	设计审查依据及要点

	3.1
	海绵城市设计目标
	依据
	1.《天津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2.《天津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3.2.2。

	
	
	要点
	审查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是否满足要求 

	3.2
	海绵城市设计目标
	依据
	《天津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3.2.3

	
	
	要点
	审查径流系数是否满足要求

	3.3 
	城镇道路
	依据
	《天津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4.6.12

	
	
	要点
	应优化道路断面设计，优化横坡坡向、路面与道路绿化带及周边绿地的竖向关系等，使路面雨水汇入周边绿地

	3.4
	城镇道路
	依据
	《天津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4.6.12

	
	
	要点
	城镇道路人行道应采用透水铺装，透水铺装率不应低于70%；非机动车道可优先采用透水铺装。

	3.5
	立交桥区
	依据
	《天津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4.6.20

	
	
	要点
	立交桥区雨水宜引入桥区绿地、生物滞留设施、调节塘、湿塘等设施内，在2~3年降雨重现期条件下，径流雨水不外排。

	3.6 
	城市绿地与广场
	依据
	《天津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4.6.28

	
	
	要点
	新建、扩建绿地与广场的硬化地面中透水铺装率不低于50%，改建绿地与广场的硬化地面中透水铺装率不低于40%。

	3.7
	市政场站
	依据
	《天津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4.6.41第1款

	
	
	要点
	占地面积大于等于3ha的新建市政场站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大于等于80%

	3.8
	市政场站
	依据
	《天津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4.6.41第2款

	
	
	要点
	新建市政场站场区内应采用下凹式绿地，绿地面积中下凹式绿地比例应大于等于50%；改建场站场区内下凹式绿地比例应大于等于20%。

	3.9
	市政场站
	依据
	《天津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4.6.41第4款

	
	
	要点
	以敞开式构筑物为主的地上污水处理厂，应在2~3年降雨重现期条件下产生的雨水不外排。

	3.10
	人工湿地
	依据
	《天津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4.6.51

	
	
	要点
	新建人工湿地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应低于85%，年径流污染物控制率应不小于60%（以SS计）。


天津市工程建设标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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